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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环文〔2025〕37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经济开发区、

现代服务业开发区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三门峡市纯电动重型卡车更新替代实施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 三门峡市财政局 三门峡市交通运输局

2025 年 6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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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收官之年，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

攻坚战的决策部署，大幅削减移动源污染物排放总量，结合我

市重型卡车（货车）行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

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和2025年全国和全省生态环

境保护工作会议总体部署，围绕市委八届五次全会提出现代化

三门峡建设聚焦“13561”工作布局，突出做好“新河文山农”

五篇大文章，以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为统领，以提升大宗物料清

洁运输比例为重点，统筹“车、油、路、企”，坚持系统观念，

强化源头防控，推进综合治理，加强部门协同，着力提升大宗

货物清洁运输比例，有序推进新能源重型卡车（货车）更新替

代，持续降低移动源污染物排放总量，加快形成绿色、低碳、

清洁运输作业方式，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按照“政府引导、统筹规划、政策支持”的原则，通过政

策宣传和资金奖补等方式，鼓励辖区道路运输企业更新使用纯

电动重型卡车（货车），2025年底前，169辆新能源货车投入

运行，全市新能源货车比例提升至2%以上，年可降低 NOx 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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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吨以上。

三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加快新能源重型车辆替代。学习借鉴鹤壁、郑州等

城市重型货车纯电动应用经验，对火电、煤炭、化工、有色、

水泥等不能实施铁路运输的大宗物料实施新能源车辆运输。依

据省生态环境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支持纯电动重型卡车更新替

代的通知》相关政策，2025年底前，完成申报更新替代纯电动

自卸渣土车7辆、纯电动牵引车157辆、纯电动搅拌车5辆，合

计替代169辆新能源重型货车（更新替代清单见附件2）。

（二）为新能源货车应用提供宽松、便利环境。严格落实

重污染天气城市建成区重型柴油（燃气）货车禁限行和移动源

白名单制度措施。在城市建成区内，除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外，

其它时段允许纯电动或燃料电池重型货车按规定道路通行。运

用货车入市电子通行证管理系统，对入市入企高排放车辆实施

精准管控。强化大宗物料运输企业门禁系统监管，火电、有色、

煤炭、水泥等大宗物料运输企业制定企业纯电动重型货车便捷

通行、装卸和运价调控等具体政策，增设绿色专用通道，提高

新能源重型货车通行效率和运输效益。

四、车辆购置补贴政策

（一）新能源车辆购置补贴标准。对拟申报纯电动重型卡

车替代的，原则上给予不高于总投资额10%的补助，按照省、

市县1：1的比例，按照先更新先补贴的原则，以办理完道路运

输证时间为准，车辆购置补贴时间为2025年1月1日—2025年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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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31日购置的纯电动重型货车。

（二）新能源车辆购置补贴申请。补贴资金发放坚持严格

精准、预约办理、集中审批、高效便民的原则，分为提交申领

资料、资格审核、资金发放三个环节。

1. 提交申领资料：新能源车辆运输企业（所有人）向县

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提交申领资料包括：企业（法人）营业

执照或车辆所有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新能源车辆购置发票复印

件、行驶证复印件、登记证书复印件、道路运输证电子证照、

银行账号复印件，填写《三门峡市纯电动重型卡车补贴申报表》

（见附件1）。

2. 资格审核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将车辆所有

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，并比对原件，审核无误后，对补贴申

报表盖章确认。

3. 资金发放：市生态环境局对申报资料提交市财政局进

行复核，审核通过后按照相关程序予以发放。

（三）新能源奖补资金来源。市级奖补资金按照分级负担

原则筹措，市本级更新车辆奖补资金由市筹措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更新车辆奖补资金由市财政先行垫付，依据实际支付情况与各

县（市、区）清算。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运输局根据本辖区

车辆更新批次和资格审核情况，定期向市财政局报送资金支付

需求，市财政局按程序及时支付奖补资金。

（四）落实责任分工。市交通运输局、市生态环境局负责

运输企业纯电动重型卡车更新替代推广、审核把关，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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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纯电动重型卡车更新替代资金申领审核和拨付相关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纯电动重型卡车更新替代工作是发

展绿色交通体系、促进节能减排、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，

各责任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组织领导，按照职责分工，

紧盯任务目标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强化协作，全力推进。

（二）完善申请档案。收到省级补助资金后，要汇总整理

更新替代车辆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建立车辆更新替代明细清单和

奖补资金档案，做到资料依据完整、资金发放清楚、全链条管

理清晰，确保纯电动重型卡车更新替代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三）加强资金管理。各相关单位要加强资金管理，积极

筹措配套资金，做到专款专用，确保资金补助落到实处。

联系人：市交通运输局（道路运输服务中心）

田华宇 13839870123

市生态环境局 丁二修 13839815805

市财政局 王国桢 18039261205

附件1.三门峡市纯电动重型卡车补贴申报表

2.拟需省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支持新能源重卡更新

替代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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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所有

人信

息

车辆所有人 联系地址

营业执照（身

份证号）
联系电话

经办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

所有人

开户银行

所有人

银行账号

更新

车辆

信息

车辆类型 （自卸、搅拌、牵引）

购买价格 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元整 ¥ 元

申请省级补贴金额 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元整 ¥ 元

申请市县区本级补贴金额 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元整 ¥ 元

所有人或经办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

部门联审意见

交通运输部门意见 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财政部门意见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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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序号 地市
拟购置新能源重卡单

位名称

拟购车类型

（环卫、渣土、

搅拌、牵引等）

拟购置时间（2025 年

XX 月)

是否营

运车辆

（是/

否）

拟购置

数量

（辆）

拟购车价

格（万元）

拟需购

车金额

（万元）

需省级大

气污染防

治资金补

贴金额（万

元）

市级财

政拟配

套补贴

金额（万

元

备注

1 三门峡市
三门峡市基峰运输

有限公司
牵引车 2025 年 2 月-10 月 是 20 50 1000 50 50

2 三门峡市
三门峡市长通汽车

运输有限公司
牵引车 2025 年 3 月-12 月 是 30 50 1500 75 75

3 三门峡市
河南省鲲鹏物流有限

公司

醇氢电动

牵引车
2025 年 10 月 是 10 50 500 25 25

4 陕州区
三门峡通和汽车运输

有限公司
牵引车 2025 年 4 月-12 月 是 15 50 750 37.5 37.5

5 陕州区
三门峡市宇星运输

有限公司
混凝土搅拌车 2025 年 3 月-12 月 是 5 80 400 20 20

6 陕州区
三门峡青州汽车运输

有限公司
重型自卸车 2025 年 3 月-12 月 是 2 50 100 5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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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义马市
义马跃睿工贸有限

公司

纯电动半挂

牵引车
2025 年 4月 是 10 50 500 25 25

8 义马市
河南省正阳能源贸易

有限公司

纯电动半挂

牵引车
2025 年 5月 是 10 50 500 25 25

9 义马市
河南超瑞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纯电动半挂

牵引车
2025 年 5月 是 2 50 100 5 5

10 义马市
三门峡市精诚运输

有限公司

纯电动半挂

牵引车
2025 年 10 月 是 10 50 500 25 25

11 示范区

三门峡市交通运输城

乡一体化示范区服务

中心

牵引车 2025 年 6 月-9 月 是 50 50 2500 125 125

12 示范区
三门峡锦轩汽车运输

有限公司
渣土车 2025 年 5 月-12 月 是 5 50 250 12.5 12.5

合计 169 — 8600 430 4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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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6日印发


